
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民事调解书 

(2019）青 01 民初 339 号 

原告： 国家开发银行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
911100000000184548，住所地：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 

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赵欢，该公司董事长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黄小伟、许蜻，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告：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
916300007 10539334F，住所地：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新源镇草原

路西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雷正荣，该公司总经理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慧敏，该公司会计。 

被告：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
911 100006869 13364G，住所地：北京市朝阳区光华东里 8号院中

海广场 2号楼 35-39 层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霍庆华，该公司董事长。 

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吕俊杰，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

人事法务部副经理。 

被告：青海庆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
9163282178 140236XP，住所地：青海省鸟兰县察汗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马勇，该公司总经理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慧敏，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

会计。 

被告：庆华集团资源投资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
9163290007456073XN，住所地：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路 5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霍庆华，该公司董事长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慧敏，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

会计。 

被告：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
91632801757438303K，住所地：青海省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朵林 

格。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成隆，该公司总经理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慧敏，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

会计。 

被告：霍庆华，公民身份证号码：152921196106180015，男， 

汉族，1961 年 6 月 18 日出生，住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东

里 8号院中海广场中楼 38 层。 

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黄升，青海汇元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告：周亚芹，公民身份证号码：152921196307180046，女， 

汉族，1963 年 7 月 18 日出生，住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

彦浩特镇土尔启特南路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黄升，青海汇元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原告国家开发银行与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、 

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青海庆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、庆华

集团资源投资有限公司、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、霍庆华、 

周亚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。本院于 2019 年 6 月 3 日立案后依法

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。现已审理终结。 

原告国家开发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、请求人民法院

判令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截止 2019 

年 5 月 10 日的本金 200000000 元、利息 9631944. 44 元、罚息 

5617208. 98 元、复利 179194. 30 元；并判令被告青海庆华矿冶

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自 2019 年 5 月 11 日起，以借款本金 

200000000 元为基数，按年利率 4.75％上浮 50%，计算至借款本

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；以累计产生的利息为基数，按年利率 

4.75％计算至利息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复利；以累计产生的罚息为

基数，按年利率 4.75％上浮 50%，计算至罚息实际清偿之日止的

复利；2、请求判令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原

告为主张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100000 元。同时，之后产生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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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代理费由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据实承担；3" 

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青海庆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鸟兰县铜

普镇茶汗诺的在建工程及机器设备（详见：青海信评报字【20161 

129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、青岳华德威评报字（ 2017）第 22 号 

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、青岳华德威评报字（ 2017）第 23 号《资产

评估报告书》所附评估明细表）拍卖、变卖后所得价款，在第一、 

二项诉讼请求中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债务

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；4、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青海庆华矿

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所持的青海省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％的

股权、大通国开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10％的股权以及哈木铁路

有限公司 6.88％的股权的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，在第一、二项诉

讼请求中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债务的范围

内享有优先受偿权；5、请求判令被告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

司、霍庆华、周亚芹在第一、二项诉讼请求中被告青海庆华矿冶

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债务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；6、请

求判令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宁经济技术开

发区开元路 5 号 1号办公楼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担保范围

内，对第一、二项诉讼请求中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

司负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；7、请求判令被告格尔木庆华矿业

有限责任公司在格尔木市肯德可克铁矿采矿权及格尔木庆华矿

业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资产（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及地上附着物、机 



器设备等）的抵押担保范围内，对第一、二项诉讼请求中被告青

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负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；8、请

求判令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在所持青海省通达

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3. 61％的股权、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

司 51％的股权、以及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有限公司 12. 1％的股权的

质押担保范围内，对第一、二项诉讼请求中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

化集团有限公司负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；9、请求判令被告庆

华集团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在所持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

51％的股权的质押担保范围内，对第一、二项诉讼请求中被告青

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负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；10、请

求判令被告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在所持青海庆华矿冶煤

化集团有限公司 100％的股权的质押担保范围内，对第一、二项

诉讼请求中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负担的债务承

担连带责任；11、本案全部诉讼费用、保全费用由各被告承担。 

事实与理由：2016 年 11 月 2 日，原告与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

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《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》【编号： 

63102016011000006911（以下简称“691 号借款合同”)，合同约

定由原告向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

200, 000, 000. 00 元，借款期限自 2016 年 11 月 2 日至 2017 年 11 

月 1 日，借款期间按年利率 4.35％计收利息。如被告青海庆华矿

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的按罚息利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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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收罚息，罚息利率按借款利率加收 50％确定。691 号借款合同

同时约定，对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按期偿付

的利息计收复利，对逾期借款的罚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。如被

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存在未按期偿付本息等情况

时，原告有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已发放的全部贷款本息。并且，原

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由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

司承担。为担保 691 号借款合同，被告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

司、霍庆华、周亚芹与原告分别签订《保证合同》，承诺对 691 

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补偿金、 

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被告青海庆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告签订《抵押合同》，承诺

以其位于乌兰县铜普镇茶汗诺的在建工程以及机器设备（详见： 

青海信评报字【20161 129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、青岳华德威

评报字（2017）第 22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、青岳华德威评报字 

(2017）第 23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所附评估明细表），为 691 

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补偿金、 

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提供抵押担保。双方对

此办理了抵押登记，原告取得他项权证。2017 年 10 月 23 日， 

原告与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签订《国家开发银行人民

币资金贷款展期协议》【编号：63102016011000006910011（以下

简称“691001 号展期协议”)，对 691 号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进 



行展期，展期期限为一年。展期协议同时约定自展期之日起，贷

款利息按照年利率 4. 75％计收。并且保证人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

限公司、霍庆华、周亚芹分别在 691001 号展期协议上签字，承

诺对展期后的 691 号借款合同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同时，被

告青海庆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告另行签订了 《抵押合同》， 

承诺继续以提供的抵押物对展期后的 691 号借款合同承担抵押

担保责任。在上述合同签订前，即 2016 年 1 月 11 日，原告与被

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签订《最高额质押合同》，承

诺以其持有的青海省矿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％的股权、持有的

哈木铁路有限公司 6.88％的股权，以及持有的大通国开村镇银行

有限责任公司 10％的股权，对其与原告自 2011年 1月 27日至 2021 

年 2 月 24 日期间签署的全部借款合同项下，最高债权额为人民

币 40 亿元的债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。并且，双方就上述股权

办理了质押登记。同日，原告与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、 

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庆华集团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分别签

订《最高额质押合同》，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以

持有的青海省通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3. 61％的股权、格尔木庆

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1％的股权、以及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有限公

司 12. 10％的股权，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以其持有的

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 100％的股权，庆华集团资

源投资有限公司承诺以其持有的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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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％的股权，对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与原告自 2011 年 

1 月 27 日至 2021 年 2 月 24 日期间签署的全部借款合同项下， 

最高债权数额为 40 亿元的债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。但青海庆

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庆华集

团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并未对质押股权办理质押登记。同时，原告

与被告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、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

限公司分别签订了 《抵押合同》。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承诺以其位于格尔木市肯德可克铁矿采矿权及全部资产（包括但

不限于土地及地上附着物、机器设备），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

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以其位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路5号 1号

办公楼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，对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

公司与原告自 2011 年 1月 27 日至 2021 年 2月 24 日期间签署的

全部借款合同项下，最高债权数额为 40 亿元的债权提供最高额

抵押担保。但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、青海庆华矿冶煤化

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对上述抵押物办理抵押登记。原告在 691 号借

款合同签订后，依约向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发放

贷款共计 20000 万元。但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在

贷款到期后未能偿还借款本息，其余担保人也未能履行担保责任。 

现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。 

本案审理过程中，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如下协议，请求人民 



法院确认： 

经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庆华能源

集团有限公司、青海庆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、格尔木庆华矿业有

限责任公司、庆华集团资源投资有限公司、霍庆华、周亚芹确认， 

涉案合同项下，截至 2019 年 5 月 10 日，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

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00000000元、利息 9631944. 44元、 

罚息 5617208. 98 元、复利 179194. 30 元； 

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应在签收本调解书

次日，一次性偿还借款本金 200000000 元，以及截至 2019 年 5 

月 10 日的利息 9631944. 44 元、罚息 5617208. 98 元、复利 

179194. 30 元、律师费 100000 元。并在签收本调解书次日，由

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自 2019 年 5 月 

11 日起至签收本调解书次日止的罚息、复利（计算方法：罚息

以借款本金为基数，按年利率 4.75％上浮 50％计算；利息的复利

以累计产生的利息 9631944. 44 元为基数，按年利率 4.75％计算；

罚息的复利以累计产生的罚息为基数，按年利率 4.75％上浮 50% 

计算）。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如未能按照本条约

定履行还款义务，则除应向原告清偿本条前述全部债务外，还应

当支付自未履行还款义务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罚息、复利， 

计算方法同上； 

被告青海庆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继续以其位于青海省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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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县铜普镇茶汗诺的在建工程以及机器设备（以青岳华德威评报

字（ 2017）第 22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、青岳华德威评报字（2017) 

第 23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所附评估明细表为准），对本调解书

项下全部借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

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抵押担保。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

有限公司如未能按照本调解书第一条、第二条的约定履行还款义

务，原告有权对被告青海庆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抵押的，位于鸟

兰县铜普镇茶汗诺的在建工程以及机器设备（以青岳华德威评报

字（2017）第 23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所附评估明细表为准） 

的折价、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； 

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以质押的青海

省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％的股权、大通国开村镇银行有限责

任公司 10％的股权以及哈木铁路有限公司 6.88％的股权，对本调

解书项下全部借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律师费、诉讼费、 

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质押担保。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

集团有限公司如未能按照本调解书第一条、第二条的约定履行还

款义务，原告有权对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质押的

青海省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％的股权、持有的大通国开村镇

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10％的股权以及持有的哈木铁路有限公司 

6.88％的股权的折价、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； 

被告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霍庆华、周亚芹继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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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本调解书项下全部借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律师费、诉

讼费、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被告青

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如未能按照本调解书第一条、第二

条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，原告有权要求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

司、霍庆华、周亚芹对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 

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以持有的青海

省通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3. 61％的股权、持有的格尔木庆华矿

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51％的股权、以及持有的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有

限公司 12. 10％的股权，对本调解书项下全部借款本金、利息、 

罚息、复利、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质

押担保。同时，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应在签收本

调解书次日，对上述股权办理股权出质登记。如被告青海庆华矿

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未在签收本调解书次日办理完毕股权质押

登记手续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在

上述股权的质押担保范围内，对本调解书项下全部借款本金、利

息、罚息、复利、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承

担连带清偿责任； 

被告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以其持有的青海庆

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的 100％的股权，被告庆华集团资源投

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49％的股权， 

对本调解书项下全部借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律师费、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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讼费、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质押担保。同时，被告中国

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庆华集团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应在签收本

调解书次日，对上述股权办理股权出质登记。如被告中国庆华能

源集团有限公司、庆华集团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未在签收本调解书

次日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中国庆华能

源集团有限公司、庆华集团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在上述股权的质押

担保范围内，对本调解书第一条、第二条约定的全部借款本金、 

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

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 

被告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继续以其位于青海省

格尔木市肯德可克铁矿的采矿权及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

司的全部资产（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及地上附着物、机器设备）, 

对本调解书项下全部借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律师费、诉

讼费、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抵押担保。同时，被告格尔

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应在签收本调解书次日，对上述抵押物

办理抵押登记。如被告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未在签收本

调解书次日办理完毕抵押登记手续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格尔木庆

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上述抵押物的抵押担保范围内，对本调解

书项下全部借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

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 

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以其位于西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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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路 5 号 1 号办公楼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，对

本调解书项下全部借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律师费、诉讼

费、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抵押担保。同时，被告青海庆

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应在签收本调解书次日，对上述抵押物

办理抵押登记。如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未在签收

本调解书次日办理完毕抵押登记手续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青海庆

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在上述抵押物的抵押担保范围内，对本

调解书项下全部借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律师费、诉讼费、 

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 

十、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庆华能源集

团有限公司、青海庆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、庆华集团资源投资有

限公司、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、霍庆华、周亚芹如未能

按本调解书第一条至第九条的约定履行任意一项义务，则自被告

未履行相应义务之日起，国家开发银行有权立即向人民法院申请

强制执行。 

上述协议，不违反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确认。 

本案案件受理费 1119492 元，减半收取 559746 元及保全费 

5000 元由被告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庆华能源

集团有限公司、青海庆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、格尔木庆华矿业有

限责任公司、庆华集团资源投资有限公司、霍庆华、周亚芹负担， 

余 559746 元退还国家开发银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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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，即具有法律效力。 

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 

一 14- 


	00000001
	00000002
	00000003
	00000004
	00000005
	00000006
	00000007
	00000008
	00000009
	00000010
	00000011
	00000012
	00000013
	00000014

